
包师党发〔2023〕31 号

中共包头师范学院委员会

关于迎“七一”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

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表彰决定

全校各基层党组织，各位党员：

近年来,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履行职能，充分发挥作

用，在强化政治引领、深化思想教育、加强组织保障、维护

和谐稳定、凝聚师生力量等积极开展工作，为促进学校各项

事业发展、促进师生全面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涌现出了一

批先进典型。在全校师生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之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激励全校共产党员和广大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授予

58 名同志优秀共产党员、25 名同志优秀党务工作者、25 个

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引

导和鼓舞全校师生和衷共济、继续前进。全校师生党员要以

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组织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要求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在建设教育强

国的实践中书写好包师答卷！

此决定

附件：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

党组织表彰名单

中共包头师范学院委员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

党组织表彰名单

一、优秀共产党员：

机关第一党总支：高雪峰、张 鹏

机关第二党总支：刘晓东、王雪琮怡

文学院党总支：孙傲飚、吴英格、冯思宇（学生）

政治与法律学院党总支：张 燕、韩泽红、田园（学生）

历史文化学院党总支：张英、刘晖（学生）

外国语学院党总支：潘若芸、陈晨、丛琳（学生）

美术学院党总支：王海平、刘咏梅、刘佳艺（学生）

音乐学院党总支：白雁、贾璐、李杰（学生）

教育科学学院党总支：杨利霞、郭佳、纪平（学生）

数学科学学院党总支：徐君、李慧、侯晓佳（学生）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李慧龙、李楠、常笑楠（学

生）

化学学院党总支：韩伟、郭雅丹、张学敏（学生）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王志红、高丽、石瑀（学

生）

资源与环境学院党总支：韩秀凤、解云虎、张雨佳（学

生）

体育学院党总支：夏雪芹、智虹霓、吕瑶（学生）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张久杰、王晓丽、刘书宇



（学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刘艳萍、李世光、步艳满（学

生）

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郑钰、陈丽芳、邵群（学生）

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石韶华

图书馆党总支：郝素珍

后勤处党总支：吴开

离退休党总支：白利平、李家琪、张云生

二、优秀党务工作者

机关第一党总支：侯旭东、刘国庆

机关第二党总支：王晨煜、杨 威

文学院党总支：赵明宇

政治与法律学院党总支：袁爱荣

历史文化学院党总支：白禄

外国语学院党总支：门宇

美术学院党总支：宋安东

音乐学院党总支：张少宇

教育科学学院党总支：李燕

数学科学学院党总支：宋金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王兴生

化学学院党总支：徐向明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魏冬

资源与环境学院党总支：陈燕春

体育学院党总支：尚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王凝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张国艳

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王美华

研究生院党总支：陈子豪

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冯平

图书馆党总书：邬力平

后勤处党总支：郝宇

离退休党总支：罗钟殿

三、先进党支部

机关第一党总支：组织部党支部、保卫处党支部

机关第二党总支：招生就业处党支部，审计处、国有资

产管理处联合党支部

文学院党总支：学生第二党支部

政治与法律学院党总支：学生第二党支部

历史文化学院党总支：教工党支部

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学生第一党支部

美术学院党总支：教工党支部

音乐学院党总支：教工第二党支部

教育科学学院党总支：学生第一党支部

数学科学学院党总支：教工党支部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学生第一党支部

化学学院党总支：学生第二党支部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学生第一党支部

资源与环境学院党总支：学生第一党支部



体育学院党总支：教工第三党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教工第一党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青年教工党支部

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学生第二党支部

研究生院党总支：研究生党支部

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党支部

图书馆党总书：图书馆党支部

后勤处党总支：第三党支部

离退休人员党总支：百兴小区第二党支部

发：全校各基层党组织，各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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